附件八
屏東縣109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成績複查申請表
	競賽主題名稱
	
	申請學校
	
	第一聯（參賽國中填寫）

	選手姓名
	
	選手編號
（准考證號碼）
	
	

	學校承辦人
	
	承辦人信箱
	
	

	連絡電話
	
	傳真電話
	
	

	申請日期：
	110年3月16日
	


	


屏東縣109學年度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成績複查回覆表

	競賽主題名稱
	
	考生編號
（准考證號碼）
	
	   第二聯（承辦學校填寫）

	就讀國中
	
	考生姓名
	
	

	學科成績

（20％）
	
	術科成績

（80％）
	
	

	總分
	
	名次
	
	

	複查結果

回覆事項
	□經複查後學科原成績無誤   □經複查後術科原成績無誤

□經複查後成績有誤修正為：學科        
術科         
	

	承辦單位
	組長：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校長：
	

	回覆日期
	110年3月16日
	


  說明：1.成績複查申請需由國中輔導室於競賽成績公告當日下午2時前提出。
        2.若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08-7994050  吳宜真組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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